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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清扫、收集、运输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清运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服务要求、服务时限、

安全作业、责任及监督管理。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生活垃圾的收集、清运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

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CJ 343-2010 污水排放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

CJJ/T 126-2008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3.1

城市生活垃圾 Municipal solid waste

在城市日常生活中或者城市日常生活提供服务的活动中产生的各类固体废物，以及法

律、法规规定视作城市生活垃圾的固体废物。

4 生活垃圾收集、清运设施的设置

4.1 生活垃圾收集点

4.1.1 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满足日常生活和日常工作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分类收集要求，生

活垃圾收集方式应与分类处理方式相适应。

4.1.2 生活垃圾收集点位置应固定，既要方便居民使用、不影响城市卫生和景观环境，又

要便于分类投放和分类清运。

4.1.3 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 70 米，镇（乡）建成区生活垃圾收集点的服务

半径不宜超过 100 米。生活垃圾收集点应放置垃圾收集设施。集贸市场、交通客运枢纽及其

他产生垃圾量较大的设施附近应单独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

4.1.4 生活垃圾收集点垃圾收集设施的容量和数量，应按使用人口、各类生活垃圾日排出

量及清运周期确定。垃圾存放的总容纳量应满足使用需求。

4.2 生活垃圾收集站

4.2.1 生活垃圾收集站的服务半径不大于 0.8km。居民小区或村庄超过 5000 人时，应设置

收集站；居民小区少于 5000 人时，可与相邻区域联合设置收集站；镇（乡）建成区垃圾日

产生量超过 4t/d 时，宜设置收集站；收集站规模要按照服务范围内垃圾最大月平均日产生

量确定。

4.2.2 收集站宜设置在服务区域内市政设施较完善、方便环卫车辆安全作业的地方。

4.2.3 垃圾收集站应密闭且设置给排水设施，并应有除臭措施。现有敞开式收集站应逐步

改造为密闭式收集站。

4.2.4 垃圾收集站的设备配备应根据其规模、垃圾车厢容积及日运输车次来确定。

4.2.5 垃圾收集站的布置应满足作业要求并与周边环境协调，外围宜设置绿化隔离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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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垃圾收集站要做到与居住区建设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投入使用。建筑面积不

宜小于 80 平方米。

4.3 转运站

4.3.1 生活垃圾转运站宜靠近服务区域中心或生活垃圾产出量多且交通运输方便的地方，

不宜设在公共设施集中区域和靠近人流、车流集中地区。

4.3.2 当生活垃圾运输距离超过经济运距且运输量较大时，宜在城市建成区以外设置二次

转运站并可跨区域设置。

4.3.3 生活垃圾转运站设置标准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生活垃圾转运站设置标准

类型
转运量

（t/d）
用地面积(m2)

与相邻建筑间

距(M)

转运作业功能区

退界距离(M)
绿化率（%）

大型
一类 1000-3000 ≤20000 ≥30 ≥5

20-30
二类 450-1000 10000-15000 ≥20 ≥5

中型 三类 150-450 4000-10000 ≥15 ≥5

小型
四类 50-150 1000-4000 ≥10 ≥3

五类 ≤50 800-1000 ≥8 --

注：1、表内用地面积不包括垃圾分类和堆放作业用地；

2、与站外相邻建筑间隔自转运站边界起计算；

3、用地面积中包含沿周边设置的绿化隔离带用地；

4、当选用的用地指标为两个档次的重合部分可采用下档次的绿化隔离带指标；

5、二次转运站以偏上限选取用地指标；

6、以上规模类型2、3、4类含下限值，不含上限值，1类含下限值。

4.3.4 垃圾转运站外形应美观，并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应采用先进设备，作业时应能实

现封闭、压缩。飘尘、噪声、臭气、排水等指标应符合国家相关环境保护标准要求。

4.3.5 大、中型垃圾转运站内应设置垃圾称重计量系统和监控系统，小型转运站可设置垃

圾称重计量系统和监控系统。

4.4 运输车辆

4.4.1 生活垃圾的清运应采用专用的机动车辆运输。按照收集量和清运车次综合确定垃圾

运输车辆的数量。

4.4.2 车容应整洁，车体外部无污物、灰垢，车牌号码与标志应清晰。

4.4.3 采用非机动车收运方式时，生活垃圾转运站服务半径宜为 0.4-1KM；采用小型机动

车收运方式时，其服务半径宜为 2-4KM；采用大、中型机动车收运的，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其服务范围。

5 生活垃圾收集

5.1 垃圾收集点（站）

5.1.1 垃圾收集点（站）的收集容器应定位设置，摆放整齐，每日定时清洗，并保证无残

缺、破损，封闭性好，外体干净。

5.1.2 垃圾收集点（站）周围（收集点 2-3 米内；收集站 10 米内）应整洁，无散落、存留

垃圾和污水。蝇、蚊孳生季节，应定时喷洒消毒、灭蚊蝇药物，特殊时期要定时消毒。在可

视范围内，苍蝇应少于 3只/次。

5.2 转运站

5.2.1 各市(区)应建设密闭转运站，不应长期采用露天临时垃圾站点转运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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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转运站应有防尘、防污染扩散及污水处置等设施。

5.2.3 转运站内外场地应整洁，无撒落垃圾和堆积杂物，无积留污水。

5.2.4 转运站室内通风应良好，无恶臭，墙壁、窗户应无积尘、蛛网。

5.2.5 垃圾转运站应定时开放，日产日清。垃圾转运站内垃圾装运容器应整洁，无积垢，

无吊挂垃圾。蚊蝇孳生季节，应每天喷药灭蚊蝇，特殊时期要定时消毒。在可视范围内，站

内苍蝇应少于 3只/次。

5.2.6 垃圾收集作业完成后，应及时清理场地，将可移动式垃圾收集容器复位，车走地净。

收集的垃圾应直接送至指定的转运站或处置场。

6 生活垃圾清运

6.1 服务单位资质要求

从事生活垃圾收集、清运服务的单位（或专业公司），应按相关程序经过环境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行政许可，方可从事服务经营。

6.2 服务操作规范

6.2.1 生活垃圾收集、清运车辆车容应整洁，车体外部无污物、灰垢、标示应清晰；运输

垃圾应密闭，在运输过程中无垃圾扬、撒、拖挂和污水滴漏。

6.2.2 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严禁超重、超高运输。

6.2.3 装卸垃圾应符合作业要求，严禁乱倒、乱卸、乱抛垃圾。

6.2.4 垃圾清运车辆运输作业结束，应将车辆清洗干净，按要求停放，清洗污水符合《污

水排入城市下水道水质标准》(CJ343-2010)后，方可排入城市污水管网。

6.3 垃圾收集清运服务时限

6.3.1 单位或居民应按照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规定时间倾倒生活垃圾至指定的收集设施。

6.3.2 实行袋装化收集的区域应每天早晚各收集一次。

6.3.3 垃圾收集清运单位的垃圾清运作业时间应在 19:00 至 23:00 进行。确需白天作业的，

应避开交通高峰时段（07：00 至 09:00、16:30 至 18:30），清运率达到 100％。

6.4 安全作业

6.4.1 从业人员按规定着职业工装，夜间作业时应着带反光的职业工装。

6.4.2 从业人员作业期间应注意机械操作的安全。

6.4.3 运输车辆作业时，应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监督管理

7.1 垃圾收集、清运由各市（区）环境卫生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7.2 鼓励采用招投标等方式确定垃圾收集、清运作业单位，委托合同中应明确服务质量

标准。

7.3 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单位应定期进行服务作业质量分析，及时解决作业质量问题。

7.4 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单位应建立举报投诉机制，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投诉监督电话：

12319 市政公用服务热线。

7.5 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对城市生活垃圾收集、清运单位的服务质量进行监督管理，

对违反本标准的单位（或专业公司）及时做出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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